附件2

《株洲市公交运营服务标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规范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维护良好的运营秩序，保护乘客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株洲市实际情况，制定公交运营服务标准。  

第二条 该标准适用于市区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和服务等活动（含ART智轨交通）,株洲市各县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参考执行。运营管理是指营运生产过程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包含线网规划、运行计划、运营质量、现场调度、运营业务等管理工作。

第三条 由株洲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管理工作，实施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
第二章 公交企业运营行为标准
第四条 公交企业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高效、文明的公共汽车运营服务。

第五条 公交企业应当配备合理规模的车辆、人员、设施，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并确保持续有效实施。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管理、运营服务管理、场站设施管理、车辆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应急预案等制度。

第六条 公交企业应当根据客流需求编制线路运营方案，并经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运营路线、班次、间隔、首末班时间运营，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暂停或者终止线路运营。

第七条 公交站牌应当标明线路名称、首末班发车时间、票制票价、所在站点和沿途停靠站点名称。

第八条 公交企业应当严格执行政府制定的票价，并按照有关规定落实优惠、免费乘车政策。

第九条 公交企业应当保障公共交通指挥调度信息平台及公交车内附属配套信息服务设施正常运转。

第十条 公交企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演练。遇有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况时，公交企业应当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指挥调度，并积极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第十一条公共汽车经营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能源，促进公共汽车运营服务智能化、便民化、低碳化。

第三章 线路运营标准
第十二条 公交线网发展应当符合公共交通发展总体规划，遵循统筹发展、普遍服务、运行高效、方便群众的原则。

第十三条 城市建成区公交线路的长度原则上应当控制在15公里以内，城市建成区以外线路长度原则上应当控制在20公里以内。确需开行超过20公里的线路的，原则上应当开通大站快车或者采取其他更为灵活的方式运营。

第十四条 线路运营时间应当结合线路客流需求特征、市民出行习惯等因素确定。城市客流主干线线路高峰时段计划发车间隔不宜大于5分钟，平峰时段计划发车间隔不宜大于20分钟；其他线路计划发车间隔不宜大于30分钟；公交线路计划发车间隔时间超过30分钟的，应当在站牌上公示到站时间。

第十五条 公交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公交线路运营智能调度系统和公交出行查询服务系统，提高公交线路运营效率和便民服务水平。
第四章 站点设置标准

第十六条 本标准所称站点设施，包括公交站台、候车亭、站牌等。站点设施应当符合《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GB/T22484-2016）的要求。

第十七条 站台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设施整洁，边缘根据需要设置安全护栏；

（二）站台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如无障碍坡道、盲道等，方便行动不便的乘客使用；
（三）按定点停车的要求设置排队标志和标线；

（四）停靠线路多于5条的车站，站台宜分组分区段设置；

（五）广告设置不影响站台使用性质和功能；

（六）显示智能查询服务方式；

（七）其他应当符合的要求。

第十八条 公交站台应当根据道路、环境状况设置乘客候车亭，逐步实现公交站台候车亭全覆盖，候车亭建设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安全、实用、美观、简洁，具有标志性且便于维护；

（二）便于乘客遮阳、避雨，不影响乘客集散和行人通行；

（三）设置相应的候车座椅；

（四）其他应当符合的要求。

 第十九条 公交站牌应当按照道路或者区域统一规范设置，内容、形式和技术要求应当符合《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GB/T22484-2016）的规定，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站牌宜设在站台前端，朝向和高度便于查看，不影响乘客集散。分组分区段停靠的线路，其站牌应当设在相应停靠区域的前端；

（二）站牌应当准确标明本站站名、线路名称、下站站名、首末班时间、班次间隔、行驶方向、沿线停靠站名、本站位置提示标记等信息；

（三）站名设置应当遵循有利识别、方便群众的原则，依据地名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地名为主；宜保留市民熟知、长期使用的站名，以站点所在道路名、所在地地名、附近的文物古迹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冠名；不可一站多名、多站同名；

（四）应当保持清洁完好，定期维护，发现污损、毁坏等情况时应当及时修复；线路信息发生改变的，应当及时更改或者更换站牌。

第二十条 鼓励设置电子站牌、信息显示屏，电子站牌信息显示应当及时、准确，内容应当包括途经本站线路的车辆距离本站站数、里程等信息，信息刷新周期不宜大于20秒。

第五章 运营车辆标准

第二十一条 运营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环保和行业标准，并按规定进行检测和保养，确保车辆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第二十二条 运营车辆车容车貌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车头灯、尾灯、方向灯、侧灯、顶灯齐全有效，面罩完好，轮胎、挡板无油垢、泥土；

（二）车身两侧规定位置喷印公交企业名称。车身首、尾和右侧标明线路名称；

（三）车身外观整洁完好、无污垢，车门开闭灵活、安全可靠；

（四）车厢内地板、内壁、扶手、拉手、车窗、座椅要完好清洁、无灰尘、无油污、无破损。顶窗通风装置完整，开闭灵活，闭合后不漏水。按规定配备救生锤、灭火器等安全消防设施，并确保完好有效。

第二十三条 运营车辆服务设施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车门或扶手柱上应设有儿童免费乘坐的身高标尺；

（二）车厢内醒目位置张贴公共汽车乘坐规则、禁烟标志、线路走向示意图、票价表及监督电话，设立意见薄；

（三）每车设置不少于两个“爱心座椅”，并有明显标志；设置儿童免费身高标志线；

（四）封闭式空调车应当安装车窗自动爆玻器，并处于良好状态；

（五）封闭式空调车车厢内夏天温度超过26℃、冬天低于5℃时应当开启空调。车辆空调设备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的，应当及时修复；空调设施未修复的车辆不得继续运营；

（六）运营车辆车内扶手、拉手、座椅等部位定期消毒。当出现流行性传染疾病时，按卫生部门的规定执行；

（七）车身、车厢广告符合广告管理的相关规定，广告的设置不改变车辆的基本技术参数，不覆盖、遮挡车辆营运标志和服务信息；

（八）车厢内设置公交线路图、服务监督电话，在驾驶区标示“请勿与驾驶员谈话”，在车门内侧标示“请勿靠门”、“当心夹手”，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吸烟”、“请勿乱扔杂物”等标志标识。

（九）车载服务终端、报站器、读卡机、投币箱(机)、电子显示屏、视频监视器、 车内照明等设施应完好有效。

（十）无障碍设施应完好，安全可靠。

第六章 从业人员标准

第二十四条 公交从业人员应当通过培训考核上岗，并符合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规定的资质。公交从业人员上岗时，应当统一着装、衣着整洁，仪表端庄、用语规范，按规定佩戴服务标识。并做好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第二十五条 公交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范：

（一）出车前做好车辆例行检查，确保车辆安全技术性能良好;

（二）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文明驾驶，运行中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运营途中严禁接打手机、聊天、吸烟、嚼槟榔、吃食物等影响安全驾驶行为；遇有特殊天气和路况时，应小心谨慎驾驶；

（三）车身外表卫生整洁、无污垢；车内设施整洁，无杂物；车内垃圾箱及时清理，无异味；座椅无尘土和积水，扶手柱、拉手杆、吊环无污垢；

（四）穿着统一标志服，保持衣着整洁，仪表端正。

（五）服从调度，按核准的线路、班次、间隔运营，均衡车速行驶；

（六）熟知本线路沿途站名，了解沿途较大机关、单位、商业网点、旅游景点、街路名称及主要换乘线路；

（七）做好车辆例行保养，保持车辆性能完好和内外清洁，出车前确认电脑报站器、读卡器和卫星定位装置终端等车载设备以及灯光、制动、空调等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八）按规定的线路、走向、班次和站点行车，不擅自越站甩客、改道行驶；车辆进站时，避让出站车辆；

（九）第一辆车进站靠前停，多车辆同时到站停靠，第三辆及以后车辆执行二次停站；

（十）正确使用报站器，执行两次报站，车辆起步预报车辆行驶方向和前方站名，车辆到站前报清到达站名；报站器、动态显示屏和移动电视同时报站时，其内容一致。报站器发生故障时，人工报站；

（十一）车辆因故不能继续行驶时，向乘客说明情况，引导乘客转乘同线路、同方向的后续车辆，后续车辆的驾驶员应积极配合前车乘客换乘；

（十二）提醒乘客不要在车内吸烟及食用有异味的食品；在停车并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耐心解答乘客咨询；

（十三）乘客较多时积极疏导，动员乘客为老、幼、病、残、孕和怀抱婴儿的乘客让座；车厢满员时，劝导乘客等候下一班车；

（十四）每一单程营运结束后，检查车内有无乘客遗留物品，发现乘客遗失物品，妥善保管并及时上交；

（十五）发现乘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或家禽、宠物时，拒绝其乘车；

（十六）行车运营时，关闭车门后平稳起步，做到起步稳、行车稳、停车稳、车停稳后开车门，乘客上下车完毕并关好车门后起步，开关车门时防止车门夹摔乘客，行驶过程中不得随意开关门；

（十七）维护车厢内的乘车秩序，劝解乘客纠纷，对危害乘客人身财产安全或危及行车安全的违法行为及时报警；

（十八）发生行车道路交通事故时，保护现场，抢救伤者，按规定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十九）遇有乘客突发严重疾病时，立即向急救中心呼救，并协助医务人员抢救病人；

（二十）发现可能造成严重损害人身安全的可疑危险物品（例如爆炸物、剧毒物等），立即疏散乘客，并迅速报警；

第二十六条 公交IC卡充值员应当遵守下列规范：

（一）着装整洁，使用普通话，礼貌热情，用语规范；

（二）根据办理卡种，审验相关证件；

（三）充值前检验IC卡类别、余额和充值现金真伪；

（四）接收乘客钱、卡和找出金额时向乘客唱票；

（五）售卡或充值完毕后应向乘客告知IC卡内最终余额；

第二十七条 公交疏导员应当遵守下列规范：

（一）穿着统一标识服装，衣着整洁，仪表端庄。按规定佩戴服务证；

（二）及时提示乘客进站车辆路号和行驶方向；

（三）做好乘客的询问、解答、换零钱和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引导乘客排队上车；

（四）工作中应当行为规范、语言文明，不得有脱岗、聊天、吃食物等行为。

第七章 运营调度标准
第二十八条 运营时间:

（一）运营时间应结合地域特点、线路客流需求特征等因素确定。

（二）春夏日常公共汽电车客流走廊线路首班车不宜晚于一般上班时间前2h,末班车不宜早于一般下班时间后3h；日常其他线路首班车不宜晚于一般上班时间前1h,末班车不宜早于一般下班时间后2h。秋冬首班车时间宜推后30min,末班车宜提早30min。

第二十九条 运行计划及应急调度预案：

（一）应定期对线路进行客流调查,视情况调整运行计划。

（二）应根据客流数据、服务质量要求，编制平日和节假日行车时刻表。

（三）应根据行车时刻表、车辆运能和人员出勤情况编排车次配班计划。

（四）应编制突发事件时的应急调度预案。

第三十条 行车调度：

（一）应提示车组提前进站，按计划准时发车,保证首、末班车正点发车。

（二）应掌握车辆运行状况，按照线路行车计划与客流量变化，及时采取调度措施。

（三）遇突发事件和恶劣天气时，应启动应急调度预案，及时处置。

（四）应记录发车及运行情况信息。 

第三十一条 智能调度—宜使用城市公共汽电车智能调度系统，支持实现基础信息管理、调度管理、运行监控、统计分析与决策支持等工作。车载服务终端应符合GB/T26766的规定，车载服务终端与调度中心间通信协议应符合GB/T28787的规定。
第八章 咨询投诉标准
第三十二条 公交企业应当设立乘客服务热线，并保证正常运转。

第三十三条 人工接听时实行首问负责制，做到有问必答、记录完整。

第三十四条 对行业管理部门交办的咨询投诉事项要在规定时限内答复。

第三十五条 遇有政策性咨询时及时反馈行业管理部门。

第九章 安全管理标准
第三十六条 公交企业应当设立内部安全管理部门，并按规定配备专职人员。
第三十七条 按照行业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建立健全安全运营规章制度。

第三十八 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制度，定期进行培训、考核。

第三十九条 建立健全安全运营现场管理制度，对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及时纠正。

第四十条 车辆运营时应配备专（兼）职安全员。

第四十一条 公交车辆、场站等基础设施，按规定配备安全、防暴设施设备。

第四十二条 按照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的其它规章制度。

第十章 应急管理标准

  第四十三条 GPS智能调度系统应急预案。因GPS智能调度系统网络、电源、无线信号等出现严重故障，导致GPS智能调度系统超过5分钟仍无法使用，严重影响到调度工作开展时，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第四十四条 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针对不同的恶劣天气(强降雨、积水、大雪、结冰、大雾)情况，针对线路实际的情况，调度员对线路车辆行程做出适当调整，并把结果上报一级调度。

第四十五条 道路交通严重堵塞应急预案。根据该段道路情况，对线路车辆下达绕行指令，驾驶员应做好乘客的解释工作，保障线路的正常运营。针对每条线路制定出几套机动灵活的绕行方案，配套使用。

第四十六条 车辆故障应急预案。如发生车辆运营过程中出现故障，驾驶员应将故障信息及时通知调度员。及时将乘客转乘其它车辆，保证乘客及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

第四十七条 交通事故应急预案。如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应立即拨打“122”报警电话及营运部安全员电话，及时将乘客转乘其它车辆，保证乘客及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同时将详情上报调度员，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现场处理工作。

第四十八条 报警应急预案。如收到车辆报警消息，应及时联系该车辆了解现状，让驾驶员保护好现场，确保乘客安全，并积极协助警方处理。

第四十九条 大客流应急预案。如举办大型演唱会、运动会、展览会活动等，若出现大客流，调度员采取专车、专线等调度方案，保证活动现场所有客流运输。
第十一章 服务与监督考核标准

第五十条 公交企业应建立服务质量社会监督机制，可通过智能化信息服务手段、设立乘客投诉接待室、在车辆显著位置设置司乘人员服务质量监督卡、在首末站及车厢内设置乘客意见箱、公开监督电话号码.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箱等方式.畅通公众服务监督渠道。

第五十一条 公交企业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设置受理和处理乘客投诉的专职机构和人员，制定乘客投诉受理以及处理反馈的工作流程，按相关规定向乘客反馈投诉处理结果，并做好台账。

第五十二条 公交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根据本规范的要求，制订具体考核实施细则。并将考核情况纳入企业内部管理。

第五十三条 公交企业应定期,不定期开展服务质量检查.做好统计分析工作。并按年度开展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服务质量评价。

第五十四条 公交企业应针对多渠道收集的公交服务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跟踪、改进,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五十五条 公交企业应对乘客提出的服务质量的投诉应及时处理,并将结果在15个工作日内反馈给乘客。

第五十六条 公交企业和从业人员应积极配合城市公交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

